艺院〔2012〕13号

关于给予我院校级以上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和2011年度
优秀中青年教师专项经费资助的决定
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为充分调动我院教学名师和优秀中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创作积极性，经研究，决定给予我院获得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奖、八桂名师、广西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广西艺术学院教学名师奖的在职教师和2011年度广西艺术学院优秀中青年教师专项经费资助。为做好此项工作，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资助的标准

1．获得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奖、八桂名师、广西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广西艺术学院教学名师奖的在职教师资助经费额度为每人每年五千元，连续支持两年。

2．获得2011年度广西艺术学院优秀中青年教师资助经费额度为每人每年三千元，连续支持两年。

二、资助的形式

以教育教学、科研创作项目的形式资助，每人每年资助1个项目，不申报项目者不予以资助。

三、项目申报办法

1．获得资助的教师，根据个人研究需要选择申报教育教学项目或科研创作项目，每位教师每年只能填报其中1项。

2．请申报项目人员根据拟申报的项目填写《广西艺术学院教学名师、优秀中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申请书》（附件1）或《广西艺术学院教学名师、优秀中青年教师资助计划科研课题申报书》（附件2）（可到学院人事处网站下载中心下载，网址：www.gxai.edu.cn/rsc），并于2012年3月15日将申报书（一式四份）及电子版交到人事处，电子邮箱：gxrscl@163.com。
四、项目管理

由学院教务处、科研创作处根据申报人员所申报项目的类别进行管理。

附件：

1．《广西艺术学院教学名师、优秀中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申请书》

2．《广西艺术学院教学名师、优秀中青年教师资助计划科研课题申报书》
广西艺术学院











        二○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主题词：教师   项目    资助   决定                                                        

广西艺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2年1月13日印发     
（共印50份）
- 1 -
- 2 -

